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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伤

期满继续工作，合同是否延续

我和公司的劳动合同

已经到期， 但由于近期业

务突然增多， 新员工又未

能按时到岗， 公司希望我

再继续工作到春节以后，

工资待遇不变， 但是也没

有明确说是续签劳动合

同。

请问律师， 这样处理

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万一

我在此期间发生工伤， 是

否能享受工伤待遇？

———唐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六条的规定： “劳动

合同期满后， 劳动者仍在

原用人单位工作， 原用人

单位未表示异议的， 视为

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一方提出终

止劳动关系的， 人民法院

应当支持 。 根据 《劳动

法》 第二十条之规定， 用

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

签订的， 人民法院可以视

为双方之间存在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关系， 并以原劳

动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关系。”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视

为原劳动合同的延续， 但是

这种延续一般没有固定期

限， 用人单位或者你都可以

随时终止劳动关系。

如果在劳动合同期满后

未再订立劳动合同， 职工继

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

生事故伤害的， 劳动者、 用

人单位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

争议的， 劳动者可以向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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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情停工，是否能够“补班”

我叔叔工作的工厂今

年因为疫情多次停工， 现

在相关政策调整后， 工厂

重新开工， 老板表示员工

必须进行 “补班”， 一直

到春节之前都没有加班

费。

请问律师， 工厂的做

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苏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企业复工复产后， 不

能要求职工通过加班、 补

班 、 倒班等方式 ， “补

回” 因疫情停工停产影响的

工作时间。

企业安排职工加班， 仍

然应当按照劳动法律的相关

规定， 安排职工补休或支付

加班工资 ， 否则就构成违

法， 劳动者可以举报投诉和

依法维权。

单方解聘员工， 是否符合规定

我们公司有一名员工在一个月内

上班三次迟到， 已经符合规章制度中

“严重违纪” 的情形， 因此我们对他

作出了单方解聘的决定。

最近这名员工提起了劳动仲裁，

认为我们属于违法解除， 理由是解聘

决定未通知工会。

请问律师， 以严重违纪为由单方

解聘员工， 是否必须通知工会？

———何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九条规

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其中包括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

情形。

但该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用人

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

理由通知工会。 用人单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 工

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 用人单位应

当研究工会的意见， 并将处理结果书面

通知工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

十七条规定： “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

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 第四十条规定， 但未按照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事先通知工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

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但起诉前用人单位已经补

正有关程序的除外。”

上述规定是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的特别程序性规定， 也是工会对

用工行为拥有监督权的体现， 但许多用

人单位往往会忽视这一规定。

如果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没有经

过工会程序， 很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解

除。

要签保密协议，咨询相应后果

我最近要入职一家新的公司， 相

关岗位和待遇等条款都已经达成了一

致， 但公司要求我签订一份保密协

议。

请问律师， 劳动合同中的保密协

议是怎么一回事？ 会带来哪些法律上

的后果？

———郭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保密协议， 是指协议当事人之间

就一方告知另一方的书面或口头信

息， 约定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该等

信息的协议。

负有保密义务的当事人违反协议

约定， 将保密信息披露给第三方， 将

要承担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在劳动领域， 保密协议常常与竞

业限制相关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

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保密事项。

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用人单

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

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 并约定在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

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劳动者违

反竞业限制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 同时规定， 竞业限

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

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

的人员。

竞业限制的范围、 地域、 期限由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 竞业限制的约定

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前款

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

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

其他用人单位， 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

经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

制期限， 不得超过二年。

愿意支付赔偿，能否解聘员工

我表弟入职某公司， 双方签订了

2 年期的劳动合同， 他的工作表现也

都基本合格。

现在因为公司新来的领导和他有

矛盾， 告知人事可以支付赔偿金让我

表弟立即走人。

请问律师， 公司支付了赔偿金是

否就可以解聘员工？

———薛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因此， 理论上只要公司愿意支付

经济补偿， 甚至是高于法定标准的补

偿， 劳动者可以考虑与公司协商一致解

除劳动合同。

但是， 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必须基于

法定理由， 即便给予很高的补偿， 劳动

者还是有权拒绝， 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的。

如果公司单方强行解聘员工， 劳动

者还可以提起劳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权

益。

此时， 劳动者可以要求公司承担违

法解除合同的赔偿， 也可以要求继续履

行合同， 也就是回到公司的原岗位继续

工作。

因此， 认为只要支付了赔偿金就可

以解聘员工是错误的认识。


